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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1、公開播

送及公

開傳輸

之定義

調整 

1-1 公開播送的定

義 

無> 

 
 

1-2 公開傳輸限互

動式傳輸，公

開播送則包括

同步傳輸 

(1)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之界定標準不明

確，使利用人無法預見條文適用結果，

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亦違反罪刑法定

原則。（MUST、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

頻產業協會、KKBOX） 

 

(2)網路同步廣播與網路電視之區別實益

為何？修正條文所稱「同時」、「時間」、

「地點」應如何解釋？（MUST） 

 

(3)網站放一首背景音樂是「公開播送」，

那麼放三首音樂供瀏覽人自選，是否就

變成是「公開傳輸」? (KKBOX) 

1、修法前，網路同步廣播因非屬「在受控制或處於適

當管理下的網路系統內」，依本局 98 年 12 月 14 日

智著字第 09800110140 號函，屬「公開傳輸」。惟依

前開解釋，電視或電台之同步廣播與網路上的同步

傳輸雖同為同步傳送，卻因載具傳送方式之不同而

異其權益種類，易生爭議，因而本次修法將網路的

同步傳輸亦劃屬「公開播送」，將「公開傳輸」劃歸

專指網路上之互動式傳輸。亦即，網路同步廣播於

修法前屬「公開傳輸」，修法後，屬「公開播送」。 

 

2、在網站放背景音樂，不論是一首播到底，抑或提供

數首歌曲供瀏覽人自行點選，均屬修正草案所稱「得

讓公眾於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接收之行為」，均屬

「公開傳輸」。 

 

3、本次修正將上述名詞定義做更為明確之調整，就權

利人所享有之權利並不受影響。 

2、增訂再

公開

傳達

2-1 是否增訂再公

開傳達權? 

建議刪除，現行條文規定已足(RIT 重申、

MUST、MPA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2-2 再公開傳達權 建議權利內容刪除「公開傳輸」部分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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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權及

相關

配套

措施 

免除刑責 則草案第 46 條第 6 項第 3 款之不適用刑

責規定，將造成網路侵權無法可管(瑞影

重申) 

2-3 家用接收設備

再公開傳達合

理使用規定

（68 條） 

(1)「家用設備」定義模糊，建議刪除（瑞

影重申、RIT 重申、MPA） 

 

(2)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建議此種情形應

由智慧局核定使用報酬，而非予以除罪

化（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） 

3、著作人

及著作

財產權

歸屬 

3-1 職務著作（13

條） 

(1)贊成乙案，且當事人雙方若有約定應從

其約定（RIT 重申） 

 

(2)第 13條至第 15條之修正應符合法律一

致性(久升音藝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3-2 出資聘人完成

著作（14 條） 

無 

3-3 視聽(錄音)著

作之著作權歸

屬（15 條） 

建議第 15 條「視聽（錄音）著作」應修

改為「錄音與視聽著作」（久升音藝） 

4、著作人

格權

規定

4-1 碩博士論文是

否強制公開發

表？（17 條）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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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之調

整 

4-2 禁止不當變更

權是否採危險

犯概念? （19

條） 

無 

4-2 錄音著作是否

享有著作人格

權？（24 條） 

無 

5、表演人

及錄

音著

作著

作人

之權

利調

整 

錄音著作之權利

調整（35、37 條） 

(1)錄音著作權利不應限於錄音物，因錄音

物之定義不明確（多係實體物概念），

且目前許多音樂都係直接以數位方式

發行，若限於錄音物恐徒增困擾，修法

草案 35 條第 2 項建議刪除(RIT 重申) 

1、依「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」規

定，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

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，因而對於以數位

方式發行之錄音著作，依上述內容例示之說明解

釋，尚不致產生問題。 

 

2、其他意見納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(2)維持現行法錄音著作公開演出報酬請

求權之規定，不需與表演人共同請求，

修法草案第 37 條建議刪除(RIT 重申)  

(3)建議刪除錄音著作之超國際標準保護

規定，引進鄰接權制度（天理國際智慧

財產權事務所） 

 

  贊成引進鄰接權制度（社團法人台灣有

線寬頻產業協會） 

(4)反對鄰接權制度(RIT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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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6、教育目

的合

理使

用之

調整 

6-1「非營利教育機

構」之範圍？

(55、56、66 條) 

無  

6-2 遠距教學合理

使用(55、56 條) 

無 

 

7、圖書館

合理

使用 

7-1 應個人研究之

要求重製及提

供(57 條第 1 項

第 1 款) 

無  

7-2 保存資料之必

要(57 條第 1 項

第 2 款) 

無 

 

7-3 國家圖書館保

存文化目的 

無 

8、其他合

理使

用議

題 

8-1 公法人名義發

表著作(60 條) 

無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-2 私人重製合理

使用(61 條) 

無 

8-3 偶然入鏡(63

條) 

無 

8-4 詼諧仿作(64

條)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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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8-5 非營利活動合理

使用(67條) 

無 

8-6 時事轉載合理

使用(75 條) 

無 

8-7 概括合理使用

規定與著作財

產權限制脫鉤

(78 條) 

相關合理使用條文刪除「在合理範圍內」

之要件，往後合理使用不必在合理範圍

內，並不合理(大信唱片重申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9、強制授

權之調

整 

9-1 銷售用錄音著

作強制授權(80

條) 

無 

 

9-2 孤兒著作強制

授權(81 條) 

無 

10、著作

權登記

(84、

134 條) 

10-1贊成全面著作

權登記 

贊成著作權登記制，以解決國外視聽著作

影碟之境內權利人除代理權外，究竟有無

重製權或其他權利之權利不明問題(影音

公會中部業者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10-2贊成部分著作

權登記 

無 

10-3反對著作權登

記 

(1) 反對著作權登記，增加權利人成本，

未作實質審查實益不大，若產生爭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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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用現行法即可解決(RIT 重申、MPA、

MUST、台北市保護智慧財產權交流協

會) 

(2)不贊成採著作權登記，若採登記制應實

質審查，否則會產生許多非故意侵權之

第三人，造成混亂(瑞影重申) 

11、禁止

真品平

行輸入

及其後

續散布

除罪化 

11-1是否禁止真品

平行輸入 (99

條第 3 款) 

刪除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（中華民國影

碟協進會重申、影音公會中部業者） 

 

現行禁止平行輸入規定僅係台美談判之

承諾事項，並非台美著作權協定之實質內

涵（天理國際智慧財產權事務所）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11-2真品平行輸入

後續散布除罪

化(122 條) 

反對真品平行輸入後續散布除罪化 

(TISF、MPA) 

12、網路

侵權及

ISP 責

任 

12-1網路邊境管制

措施(本局修法

草案未有相關

規定) 

無 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12-2  ISP 避風港

制度(109至117

條) 

ISP 雖非直接侵權者，但侵權事實既發生

於 ISP 業者所提供之平台，且 ISP 業者亦

以提供平台營利，現行法無法解決權利人



7 
 

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無從對其主張權利之不對等現狀，此無非

要求權利人容忍其權利受侵害，因此建議

提高 ISP 業者之法律責任，建構合理網路

環境（MUST） 

13、著作

權刑事

責任 

13-1 修法草案 46

條 6 項免除刑

事責任範圍 

(1)建議刪除草案第 46 條 6 項(RIT 重申、

常夏音樂、瑞影重申、MUST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 

(2)集管團體管理之著作亦應免除刑責(社

團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重申) 

(3)音樂著作經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，應限

為經合法重製者，否則盜版將無法可管

(瑞影重申、MPA) 

13-2刪除光碟公訴

罪(118、119 及

130 條) 

(1)贊成刪除光碟公訴罪，可預防濫訴(台

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(2)光碟公訴罪不應刪除，此舉過於保護利

用人，將導致盜版光碟猖獗 (瑞影重

申、TISF 重申、常夏音樂、MPA、典

匠資訊) 

 

  光碟公訴罪不應刪除，且應進一步擴及

其他數位儲存媒體(RIT 重申) 

 

  光碟公訴罪不應刪除，應針對非法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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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或少量網拍等情形，制定刑責相符之法

規(常夏音樂) 

13-3 刪除 6 個月法

定刑下限

(118、119 條) 

(1)贊成刪除 6個月法定刑下限 (台北市影

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) 

(2)6 個月法定刑下限不應刪除 (瑞影重

申、TISF 重申、RIT 重申、MPA) 

13-4 侵害散布權

(119 條) 

(1) 散布正版品應無刑責(中華民國影碟

協進會重申) 

(2) 正版與盜版光碟認定標準不明（台北

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） 

14、著作

財產權

保護期

限是否

延長(本

局修法

草案未

有相關

規定) 

 

 

14-1 贊成延長 著作財產權年限應至少延長至 70 年，與

國際接軌(MUST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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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15、其他

議題 

15-1 公眾定義 無 

 15-2 著作類別(9

條) 

無 

15-3 暫時性重製

(25 條) 

反對刪除現行條文「網路合法中繼性傳

輸」之「合法」二字(MPAA、MUST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15-4著作財產權共

有(49 條) 

無 

 

 

15-5科技保護措施

(88 條) 

無 

15-6著作權審議及

調解委員會

(90、95 條) 

無 

15-7 視聽(錄音)著

作中音樂著作

之保護 

無 

15-8增訂廣播機構

保護制度 

(1)建議將廣播機構的公開播送以鄰接權

保護，同時將公開播送之定義修正為基

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，經由廣

播播送系統以有線、無線之廣播，向公

眾傳達著作內容(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

頻產業協會重申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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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作 權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( 2 0 1 4 . 5 . 3 0 ) 會 議 紀 錄  記 錄 人 : 周 韋 伶 、 高 嘉 鴻 

議 題 回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明 

(2)私接有線電視應予處罰，因該行為侵害

權利人之利益，國外亦有相關立法例

(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重申) 

15-9 創用 CC 入法 無  

15-10 因應新型侵

權形態 

目前市面上出現許多提供侵權網站（未經

授權提供動漫、音樂或其他著作）連結之

APP，該等 APP 開發者多有免責聲明，表

示其提供之連結為他人建置網站，因而不

負侵權責任云云。惟此等 APP 開發者藉

由民眾下載 APP 收取廣告收益卻主張不

負侵權責任，其提供之 APP 卻侵害權利

人權益，建議對此種新興侵權形態應修法

予以因應(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) 

1、請提案人提供資料供本局後續研議參考。 

2、本局將另外召開專家諮詢會議，就此議題進行討論。 

15-11 別名著作(內

容未修正，草

案第 16 條) 

「眾所周知」之程度難以認定，建議刪除

別名著作之規定，並給予與一般著作相同

之保護期間(久升音藝) 

列入修法通盤考量。 

15-12 文創產業著

作官方認證 

建議智財局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智慧財產

審查小組，推動「文創產業著作財產認證」

制度(典匠公司) 

各界意見將納入本局後續修法通盤檢討之參考，惟著作

權應採創作主義，不可由政府審查賦予，此乃國際規

範，故若欲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來審查認證文創著作恐

有困難。 

 


